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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六腳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使用本鄉公墓、納骨堂及殯

儀館等各項設施，如有下列各項

情形之一者，得憑亡者相關證明

文件申請免繳費用，但以本所指

定堂位為限；若欲自行選位者，

則依本自治條例各項收費標準繳

納。 

一、本鄉籍現役軍人，因公、

作戰或演習死亡者。 

二、經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 

三、本鄉亡者無血親可處理

後事者或轄內無主、無名

屍等。（經其家屬認領後

始收費用） 

四、本鄉籍或於本鄉警消單

位服務，殉職或因公死亡

之警察人員、消防人員 

五、本鄉籍或於本鄉服務之

民防法規定民防人員（含

義勇警察、義勇消防），

以執行民防法規定之勤

務致因公死亡。 

六、其他依法令明定得免費

使用殯葬設施者。 

 

 

 

 

 

 

 

 

 

第五條    使用本鄉公墓、納骨堂及殯

儀館等各項設施，如有下列各項

情形之一者，得憑亡者相關證明

文件申請免繳費用，但以本所指

定堂位為限；若欲自行選位者，

則依本自治條例各項收費標準

繳納。 

一、本鄉籍現役軍人，因

公、作戰或演習死亡

者。 

二、經政府列冊之低收入

戶。 

三、本鄉亡者無血親可處理

後事者或轄內無主、無

名屍等。 

四、本鄉籍或於本鄉警消單

位服務，殉職或因公死

亡之警察人員、消防人

員 

五、本鄉籍或於本鄉服務之

民防法規定民防人員

（含義勇警察、義勇消

防），以執行民防法規

定之勤務致因公死亡。 

六、重大災難專案核准或因

檢察官辦案需要諭令

暫不殮葬者，使用本館

設施免繳費用。(如經

檢察官同意殮葬後始

計收費用。) 

 

 

 

   

1.備註認領之說

明，並配合嘉義縣

政府112 年1月5 

日府民禮字第

1120000932 號函

增列特殊事由減

免費用以減輕家

屬負擔。 

 

2.行政院 114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

布之「殯葬管理條

例」第 21 條之 1

曁嘉義縣政府

114年 7月 1日府

民禮字第

1140175239 號函

辦理，為符合殯葬

管理條例第二十

一條之一規定，增

列中低收入户者

為本所經營之納

骨堂免收使用管

理相關費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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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本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表

如附表一。 

 

第二十二條  本鄉第二十一公園化公墓   

        設置神主牌置放處，收費標準 

        如附表一 

 

第二十五條    殯儀館使用收費標準如

附表二，須於出殯日前繳納

規費。 

               

附表一：嘉義縣六腳鄉殯葬設施收費標

準表 

 

 

 

附表二：嘉義縣六腳鄉立殯儀館收費標

準表 

 

第十七條    本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

表。 

 

第二十二條  本鄉第二十一公園化公  

        墓設置神主牌置放處，收費標   

        準如附表。 

 

第二十五條    殯儀館使用收費標準

如附表，須於出殯日前繳納

規費。 

 

嘉義縣六腳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表 

 

 

 

 

嘉義縣六腳鄉立殯儀館收費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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